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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 州 市 新 冠 肺 炎 疫 情
应 急 处 置 指 挥 部 办 公 室

关于全面禁止市民前往医疗机构探视的
公 告

当前，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复杂，为进一步强化医疗

机构疫情防控措施，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，最大限度地保障患

者及陪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，根据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，决定

在全市范围内所有医疗机构，全面执行禁止探视管理，提倡通过

电话及微信视频等方式进行慰问。疫情防控，人人有责！请广大

市民自觉遵守规定，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，感谢您的理解和配

合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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